
解釋字號 釋字第59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4年04⽉08⽇

解釋爭點 汽燃費徵配辦法徵收對象、⽅式等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國家基於⼀定之公益⽬的，對特定⼈⺠課予繳納租稅以外之

⾦錢義務，涉及⼈⺠受憲法第⼗五條保障之財產權，其課徵⽬

的、對象、額度應以法律定之，或以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，由主

管機關於授權範圍內以命令為必要之規範。該法律或命令規定之

課徵對象，如係斟酌事物性質不同所為之合⽬的性選擇，其所規

定之課徵⽅式及額度如與⽬的之達成具有合理之關聯性，即未牴

觸憲法所規定之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。

　　中華⺠國七⼗三年⼀⽉⼆⼗三⽇修正公布之公路法第⼆⼗七

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公路主管機關，為公路養護、修建及安全管理

所需經費，得徵收汽⾞燃料使⽤費；其徵收費率，不得超過燃料

進⼝或出廠價格百分之五⼗」，已就汽⾞燃料使⽤費之徵收⽬

的、對象及額度上限予以明定；同條第⼆項並具體明確授權交通

部會商財政部，訂定汽⾞燃料使⽤費徵收及分配辦法，其授權之

⽬的、範圍及內容均有明確之規定，與授權明確性原則並無不

合。主管機關基於上開授權於八⼗六年九⽉⼆⼗六⽇修正發布汽

⾞燃料使⽤費徵收及分配辦法，其第⼆條規定：「凡⾏駛公路或

市區道路之各型汽⾞，除第四條規定免徵之⾞輛，均依本辦法之

規定，徵收汽⾞燃料使⽤費」。第三條規定：「汽⾞燃料使⽤費

按各型汽⾞每⽉耗油量，依附表費額，由交通部或委託省（市）

分別代徵之。其費率如下：⼀、汽油每公升新台幣⼆點五元。

⼆、柴油每公升新台幣⼀點五元（第⼀項）。前項耗油量，按各

型汽⾞之汽缸總排氣量、⾏駛⾥程及使⽤效率計算之（第⼆

項）。」均未逾越公路法之授權範圍，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法律

保留原則之要求。上開辦法第⼆條所定之徵收對象、第三條所定

之徵收⽅式，並未牴觸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與第⼆⼗三條之比

例原則。汽⾞燃料使⽤費與使⽤牌照稅之徵收亦不⽣雙重課稅之

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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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國家基於⼀定之公益⽬的，對特定⼈⺠課予繳納租稅以外之

⾦錢義務，涉及⼈⺠受憲法第⼗五條保障之財產權，其課徵之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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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、對象、額度應以法律定之，或依法律具體明確授權，由主管

機關以命令為必要之規範。⽽有關繳納⾦錢之義務，則應本於正

當之立法⽬的，在必要範圍內對適當之對象以合理之⽅式、額度

予以課徵，以符合憲法所規定之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。

　　國家對特定⼈⺠課徵⾦錢給付義務，應以法律明定課徵之⽬

的、對象與額度，如以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主管機關以命令為必要

之規範，應就授權法律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，綜合判斷立法機關

之授權是否符合授權明確原則，及⾏政主管機關之命令是否逾越

⺟法授權或與之牴觸。七⼗三年⼀⽉⼆⼗三⽇修正公布之公路法

第⼆⼗七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公路主管機關，為公路養護、修建及

安全管理所需經費，得徵收汽⾞燃料使⽤費；其徵收費率，不得

超過燃料進⼝或出廠價格百分之五⼗」；同條第⼆項前段授權交

通部會商財政部，訂定汽⾞燃料使⽤費徵收及分配辦法。同法第

七⼗五條並規定汽⾞所有⼈不依規定繳納汽⾞燃料使⽤費者，公

路主管機關應限期通知其繳納。是公路法已就汽⾞燃料使⽤費之

徵收⽬的、對象及徵收費率之上限予以明定，並就徵收⽅式及徵

收後之分配辦法，授權主管機關訂定。其授權之⽬的、範圍及具

體內容均已明確規定，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。

　　交通部依上開公路法相關規定之授權，於八⼗六年九⽉⼆⼗

六⽇修正發布汽⾞燃料使⽤費徵收及分配辦法，其第⼆條規定⾏

駛公路或市區道路之各型汽⾞，除依同辦法第四條規定免徵者

外，均應依法繳納汽⾞燃料使⽤費。同辦法第三條規定以汽油每

公升新台幣⼆點五元、柴油每公升新台幣⼀點五元之費率，依各

型汽⾞之汽缸總排氣量、⾏駛⾥程及使⽤效率推算耗油量，再依

附表費額由交通部或委託省（市）徵收。系爭辦法規定汽⾞所有

⼈為徵收對象，係在上開公路法第七⼗五條所定範圍內，故不⽣

逾越公路法授權範圍之問題。⾄於徵收⽅式是否逾越公路法相關

規定之授權，則須就公路法整體規定，綜合判斷授權開徵汽⾞燃

料使⽤費之⽬的⽽定。依上開公路法第⼆⼗七條第⼀項規定，汽

⾞燃料使⽤費之開徵係為⽀應公路養護、修建、安全管理之財政

需要，⽽非以控制燃油使⽤量為其主要政策⽬的，倘主管機關所

採之計徵⽅式，係在法定費率範圍內，並⾜以相對反映公路使⽤

量之多寡，⾃得綜合考量稽徵成本、⾏政效率、運輸政策、道路

⼯程計畫、環境保護或其他公路法授權所為維護之公益，作適當

之政策判斷，不因公路法使⽤「汽⾞燃料使⽤費」之名稱，並規

定以燃油之價格定其費率，即得遽予論斷主管機關應以個別汽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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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⽤燃油之實際⽤量，採隨油課徵⽅式徵收，⽅與授權意旨相

符。系爭規定按各型汽⾞之汽缸總排氣量、⾏駛⾥程及使⽤效

率，推計其耗油量，以反映⽤路程度多寡，雖不若以個別汽⾞實

際耗油量計徵精確，惟乃主管機關考量稽徵成本與技術所作之選

擇，尚未逾越公路法之授權意旨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法律保留

原則並無違背。

　　按等者等之，不等者不等之，為憲法平等原則之基本意涵。

是如對相同事物為差別待遇⽽無正當理由，或對於不同事物未為

合理之差別待遇，均屬違反平等原則。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

之要求，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⽬的是否合

憲，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⽬的之達成之間，是否存有⼀定程度

的關聯性，以及該關聯性應及於何種程度⽽定。本件汽⾞燃料使

⽤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第⼆條規定，向各型汽⾞所有⼈課徵汽⾞燃

料使⽤費，其主要⽬的係為籌措上開公路法第⼆⼗七條第⼀項規

定之公路養護、修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，已屬合憲之重⼤公益

⽬的。雖汽⾞所有⼈未必完全等同於公路使⽤⼈，惟駕駛汽⾞實

為使⽤公路之主要態樣。欲使享有汽⾞所有權之利益能獲得最⼤

之發揮，須以完善、安全、四通八達的公路網絡為前提，無論汽

⾞所有⼈是否⾃為駕駛，均直接、間接享受此等利益。再者，主

管機關所徵得之汽⾞燃料使⽤費分配各中央、地⽅機關後，均由

受分配機關採取收⽀並列⽅式，專⽤於汽⾞燃料使⽤費之稽徵、

道路交通安全管理、道路養護與修建，故實際上汽⾞所有⼈亦相

當程度得享⽤徵收汽⾞燃料使⽤費後之利益。是系爭規定以主要

享⽤公路養護等利益之汽⾞所有⼈為對象，課徵專⽤於公路養護

等⽬的之汽⾞燃料使⽤費，⽽未及於所有使⽤公路之⼈，固對汽

⾞所有⼈有差別待遇，惟以汽⾞所有⼈為課徵對象，並非恣意選

擇，符合國家基於達成公路養護等之立法⽬的，對特定⼈⺠課予

繳納租稅以外⾦錢義務之意旨，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尚無牴

觸。⼜汽⾞燃料使⽤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第三條，雖未對使⽤汽油

之汽⾞所有⼈，依其使⽤九⼆無鉛汽油、九五無鉛汽油或九八無

鉛汽油之不同，規定不同之計算費率，惟主管機關係基於稽徵成

本、⾏政效率及其他公共政策之考量，尚難認係恣意或不合理；

且對所有使⽤汽油之汽⾞所有⼈採取相同之計算費率，與⽬的之

達成亦有合理之關聯性，故與平等原則亦尚無牴觸。

　　課徵汽⾞燃料使⽤費之主要⽬的係為籌措公路養護、修建及

安全管理所需經費，屬重⼤之公益⽬的，已如前述。⾄於前開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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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三條所定之徵收⽅式，縱非根據各汽⾞駕駛⼈事實上之燃油

使⽤量或對公路之使⽤、耗損程度定其應納數額，惟按汽缸總排

氣量推計，仍不能遽論完全悖於常理。例如汽⾞之汽缸總排氣量

愈⼤，往往消耗愈多燃油；或可能因其總噸數隨之提⾼，⽽對公

路造成更⾼之負擔與損傷。⼜其區別營業與⾃⽤⾞⽽異其徵收次

數（同辦法第五條參照），係反映營業⽤⾞較諸⾃⽤⾞普遍有較

⾼之燃油及公路使⽤量。⾄於對每公升柴油課徵之汽⾞燃料使⽤

費低於汽油，除柴油之價格與汽油有相當差距外，則係出於運輸

及產業政策之考量所致。是基於公路養護、修建及安全管理之⽬

的，⽽向各型汽⾞所有⼈，按汽⾞汽缸總排汽量、⾏駛⾥程及使

⽤效率推算耗油量，並分別依其使⽤汽油或柴油⽽定其費率課徵

汽⾞燃料使⽤費，尚難認屬恣意之決定，且與課徵⽬的之達成亦

具合理關聯性，故上開公路法第⼆⼗七條、汽⾞燃料使⽤費徵收

及分配辦法第三條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比例原則並無牴觸。

　　末按使⽤牌照稅係為⽀應國家⼀般性財政需求，⽽對領有使

⽤牌照之使⽤公共⽔陸道路交通⼯具所有⼈或使⽤⼈課徵之租

稅，汽⾞燃料使⽤費則為公路養護、修建及安全管理所徵收之費

⽤，⼆者之性質及徵收⽬的迥然不同，不⽣雙重課稅問題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城仲模　林永謀　謝在全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余雪明　曾有⽥　廖義男　楊仁壽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徐璧湖　彭鳳⾄　林⼦儀　許宗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⽟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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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593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蔡○智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7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公路法第27條（73年1⽉23⽇修正公布）(73.01.23)

公路法第75條（73年1⽉23⽇修正公布）(73.01.23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59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582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12443&no=27&ldate=19840123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12443&no=75&ldate=19840123


汽⾞燃料使⽤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第2條（86年9⽉26
⽇修正發布）(86.09.26)

汽⾞燃料使⽤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第3條（86年9⽉26
⽇修正發布）(86.09.26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九三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蔡０智聲請解釋案

本件聲請⼈蔡０智於八⼗七年間依交通部寄發之台北市汽⾞燃料

使⽤費繳納通知單所載，繳交汽⾞燃料使⽤費新台幣四千八百元

整，惟聲請⼈不服上揭徵收汽⾞燃料使⽤費之⾏政處分，循序提

起訴願、再訴願，遞遭決定駁回。提起⾏政訴訟，亦遭最⾼⾏政

法院九⼗⼆年度判字第三五⼀號判決駁回確定，爰聲請解釋。聲

請⼈主張：

（⼀）公路法第⼆⼗七條課徵汽⾞燃料使⽤費應屬特別公課，惟

其授權規定未符具體明確程度，牴觸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授權明確

性原則，侵害⼈⺠受憲法第⼗五條保護之財產權。

（⼆）主管機關依其授權所訂定之汽⾞燃料使⽤費徵收及分配辦

法第⼆條、第三條規定，係向汽⾞所有⼈按汽⾞汽缸總排氣量推

計耗油量⽅式計徵汽⾞燃料使⽤費，⽽非依實際使⽤燃油之數

量，採隨油徵收⽅式。其課徵對象、費率與課徵⽅式之規定，逾

越⺟法授權範圍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比例原則，牴觸憲法第⼆

⼗三條，侵害⼈⺠受憲法第⼗五條保護之財產權。

（三）主管機關依其授權所訂定之汽⾞燃料使⽤費徵收及分配辦

法第⼆條、第三條規定，其徵收對象為汽⾞所有⼈，並採⽤單⼀

費率未依油品種類不同異其費率，有違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之意

旨。

（四）汽⾞燃料使⽤費與使⽤牌照稅之徵收違反重複課稅禁⽌原

則，牴觸憲法第⼗五條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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